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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材料禁产条约高级别专家筹备小组 

第一届会议 

2017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11 日，日内瓦 

  主席的摘要 

根据联合国大会第 A/RES/71/259 号决议举行的非正式磋商

会议 

(2017 年 3 月 2 日至 3 日，纽约) 

  呈文函 

 各位尊敬的代表， 

 我谨以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禁产条约)高级别专家筹备小组(筹备小组)主席的

身份，转交最近于 2017 年 3 月 2 日至 3 日在在纽约举行的非正式磋商会议的摘

要。想要详细重复这次会议过程中表达的每个观点自然并不切实可行，但是我真

诚希望，所有与会者都能在本摘要中找到自己的立场。 

 鉴于裂变材料禁产条约高级别专家筹备小组第一届会议将于 7 月 31 日至 8

月 11 日在日内瓦举行，本文件将转交筹备小组。 

 我感谢 100 多个代表团参加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特别感谢许多代表团在一

般性发言和专题辩论过程中准备详细的发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不同类型的国

家，包括许多并未参加先前根据第 67/53 号决议设立的政府专家组的国家，都对

相关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极具技术性――作了深入思考。我认为，这进一步证

明，联合国大会长期致力于谈判一项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装置的裂变材

料的条约。 

 我要向奥利·海诺宁先生和杨晓东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他们在会上作

专家发言。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埃莉萨·戈尔贝格女士，感谢她从政府专家组前

主席的角度概述了政府专家组的工作。这些发言已经张贴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网站1。 

  

 
1
 http://www.unog.ch/disarm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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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期待着于 2018 年组织下一次非正式磋商会议，届时，我将报告定于今年

夏季晚些时候举行的筹备小组第一届正式工作会议的工作情况。 

 

裂变材料禁产条约高级别专家筹备小组主席 

海迪·胡兰 (签名) 

 一. 概要 

1.  第 A/RES/71/259 请裂变材料禁产条约高级别专家筹备小组(筹备小组)在纽约

组织两次为期两天的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会议，以便所有会员国都能参与互

动讨论和交流看法，主席应当将这些看法转交筹备小组供审议。2017 年 3 月 2

日至 3 日，筹备小组主席组织了其中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的任务是‘审议

A/70/81 号文件所载政府专家组报告’。 

 二. 综述 

2.  以下是主席关于在这次非正式磋商会议上发表的主要看法的摘要： 

(a) 多数与会者重申，他们优先重视这项条约；但一些与会者则表示，在

这项条约上取得进展并不足以实现裁军。 

(b) 许多代表团都对裁军谈判会议(裁谈会)未能开始就禁产条约进行谈判表

示遗憾，但与会者多次指出，裁谈会仍然是进行条约谈判的最恰当的场所。 

(c) 与会者普遍认为，政府专家组报告是禁产条约的一份重要参考文件，

然而并非每一位与会者都接受该报告的结论。 

(d) 许多与会者强调，尽管目前在条约各个方面仍然存在意见分歧，但这

不应视为谈判的障碍。另一些与会者表示，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影响到

一些国家的国家安全利益的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不宜开始进行谈判。 

(e) 多数(并非所有)与会者重申，《香农授权》(CD/1299)是裁谈会谈判一

项禁产条约的恰当基础。不同意这种看法的与会者认为，CD/1299 号文件已经过

时。这些与会者敦促谈判一项新的授权，以推动在这项条约上取得进展。 

(f) 鉴于在开始进行条约谈判方面存在障碍，许多代表团都敦促尚未暂停

生产用于核武器的裂变材料的国家暂停生产此种裂变材料。 

(g) 许多国家都表示，筹备小组的进程对于正在进行的关于一项禁止核武

器的条约的谈判来说，是一种补充，而不是与后者相冲突。对这些国家来说，这

两项举措应当视为相辅相成的进程。一个代表团认为，这两个进程相互矛盾。 

(h) 与会者多次提到，禁产条约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

之间存在着有力的联系，包括就 2000 年《不扩散条约》审查大会的 13 项实际步

骤而言，以及就 2010 年审查大会的《64 点行动计划》而言。 

(i) 有一种观点是，禁产条约的目标应当是专门旨在纠正《不扩散条约》

制度中据认为的不公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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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许多代表团多次提到，一项有效、可核查的条约可能切实推动和裁军

和不扩散；但有些代表团则表示，只有将裂变材料以往的生产纳入条约范围，才

能实现这一双重目标。 

(k) 许多国家对有机会参与不限成员名额的讨论表示赞赏，这些讨论是禁

产条约筹备小组进程的一部分。但也有国家对设立某些小组(如政府专家组和筹

备小组等)审议不扩散和裁军问题表示关切。 

 三. 条约方面(范围、定义、核查、法律和体制安排) 

3.  以下是主席关于就与条约方面相关的问题发表的主要看法的摘要： 

(a) 与会者就今后条约的一些具体方面，即条约的范围、定义、核查及法

律和体制问题，提出了多种详细看法。 

(b) 许多代表团都提到了条约的范围这一有争论的问题，尤其是，是否应

当将裂变材料以往的生产包括在内。和政府专家组的情况一样，在这一问题上的

看法不一。有些代表团认为，条约如将以往的生产排除在外，就会存在缺陷，因

为这样，条约将只会冻结现状。另一些代表团认为，应当把禁止今后的生产视为

一个起点，在此基础上，应当在谈判过程中探索扩大范围的可能性。还有一些代

表团认为，为了能够在条约问题上取得进展，我们需要侧重可实现的目标，例如

只是禁止今后的生产。 

(c) 与会者发出的一项有力的呼吁是，条约应当避免阻止各国行使和平利

用核能的权利。 

(d) 还有与会者敦促谨慎从事，避免对条约的范围问题作不当限定，以至

于条约会赋予现行制度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并不想要赋予的地位。 

(e) 关于裂变材料的定义，与会者发表的看法没有超出政府专家组报告所

述的范围。 

(f) 与会者一致认为，需要制订一个明确、切实可行的定义，定义的核心

将是浓缩铀和分离钚。 

(g) 一些代表团指出，在决定应当对什么进行核查时，定义不应当是需要

考虑的唯一因素。这些代表团强调，需要顾及其他因素，如通过燃料循环中的各

个‘咽喉口’进行材料的风险评估等。 

(h) 在条约定义是否应当包括镅和镎的问题上，与会者意见不一。 

(i) 有些国家表示，希望条约包括一个机制，据以视技术和科学动态更新

条约定义。 

(j) 许多与会者都表示，禁产条约需要有一项切实有效、有力的核查制

度，这项制度应当对转用或不遵约的及时检测作出规定。 

(k) 一些代表团表示，为了具有可信度，核查制度必须包含重要的透明度

措施，而且必须能够发现可能违反条约的宗旨和目标的秘密活动。 

(l) 许多与会者表示，核查制度还应当一视同仁，防范不负责任地提出或

任意提出不遵约指称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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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在成本效益是否是设立核查制度方面应当考虑的一项标准这一问题

上，看法不一。 

(n) 有与会者指出，恰当设计核查活动，确保敏感资料(即涉及国家安全利

益以及工业、技术和行业秘密的资料)受到保护，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

素。 

(o) 有与会者指出，在条约之下核查裂变材料以往的生产方面，可能存在

相当大的技术困难。一些与会者则表示对这些困难的存在持怀疑态度。 

(p) 许多国家表示，对多数缔约国来说，已经缔结《全面保障协定》和

《附加议定书》的国家不会面临新的义务。有与会者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对多

数国家来说，缔结条约无须花费费用。 

(q) 许多代表团认为，原子能机构是对今后的条约进行核查的恰当实体。

另一些代表团则认为，核查机构应当独立于现有制度(不过一些代表团认为，核

查机构应当能够利用原子能机构的资源)。 

(r) 有与会者指出，筹备小组进程和 2018 年核裁军核查政府专家组之间可

以建立协同作用联系。 

(s) 多数代表团认为，为了维护在条约框架内通过的措施的不可逆转性，

条约应当无限期有效，而且应当包含一个有力的退约条款。 

(t) 多数与会者认为，为了防止出现其他条约遇到的问题，条约应当设法

避免制定过于严格的生效条款。 

(u) 从总体来看，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表示的立场，大多数基本上反映政府

专家组报告所载的结果。 

     

 


